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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9 年地產代理（發牌）（修訂）（第 2 號）規例》  

小組委員會  

 

2009 年 11 月 2 日會議  

 

參考便覽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參考便覽就地產代理監管局（下稱「監管局」）與中國房地產

估價師與房地產經紀人學會（下稱「學會」）擬於《 2009 年地產代理（發

牌）（修訂）（第 2 號）規例》（下稱「《修訂規例》」）通過後簽署

的資格互認計劃（下稱「互認計劃」），提供補充資料。  

 

2 .  本參考便覽應與 2009 年 10 月 7 日的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，以及

運輸及房屋局於 2009 年 10 月 22 日就議員提問所作的書面答覆，一併閱

讀。  

 

 

諒解備忘錄  

 

3 .  地產代理界一直殷切期望，監管局和學會能早日確定實施「互認

計劃」。  

 

4 .  《修訂條例》為監管局提供所需的法律依據，以便監管局在建議

的「互認計劃」下履行其責任，向經過學會提名的內地地產代理，在他

們修畢監管局根據「互認計劃」下特設的課程，並通過監管局在「互認

計劃」下舉辦的考試後，發給地產代理牌照。  

 

5 .  監管局與學會於 2009 年 1 月簽訂諒解備忘錄（下稱「備忘錄」）。

該備忘錄現載於附件（只備中文本），其內容反映了監管局與學會即將

簽訂的正式協議的部分條文。備忘錄第 6 條訂明，雙方可根據「互認計

劃」，各自提名地產代理供對方考慮。備忘錄第 7 條訂明，雙方在首年

可根據「互認計劃」，各自最多提名 300 人，申請對方的地產代理牌照。

至於日後每年的提名配額，將由監管局與學會進一步磋商議定。  

 

6 .  備忘錄第 11 條訂明，在《地產代理（發牌）規例》的所需修訂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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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後，監管局與學會便會就互認計劃簽訂正式協議。  

 

 

在互認計劃下甄選地產代理提名給學會  

 

7 .  監管局與學會協定，凡持有有效地產代理牌照，而在地產代理或

相關範疇具備五年工作經驗的香港地產代理，均有資格在互認計劃下獲

監管局提名。至於內地的地產代理方面，凡持有學會簽發有效「房地產

經紀人註冊證」的學會會員，並在地產代理業界具備兩年工作經驗，或

在高等院校地產代理學系任職教授或助理教授，均符合資格在「互認計

劃」下獲學會提名 註 1。  

 

8 .  就監管局而言，假如申請提名給學會的人數超逾每年限額（首年

300 個），監管局會按照其訂下的一套預定甄選準則，篩選候選人，準則

包括候選人在地產代理業界的額外工作經驗、較高學歷，以及從監管局

持續專業進修計劃取得的學分。假如入圍候選人的數目仍然超逾限額，

便會以抽籤決定入選者。上述的甄選準則，是監管局經過工作小組討論

和徵詢廉政公署的意見後訂立。該工作小組由監管局董事局成員和地產

代理業界增選成員組成。  

 

9 .  至於內地方面，倘內地申請人數超逾年度限額，學會會自行訂定

一套篩選準則。  

 

10.  「互認計劃」實施後，本港人士仍可透過「正常」程序 (即完成內

地高等或以上程度的教育，以及取得所需若干年的工作經驗，並且在學

會的房地產經紀人執業資格考試中考獲合格成績 )，申請內地地產代理牌

照。同樣地，內地人士仍可透過「正常」程序 (即完成中學五年級或同等

程度教育，並且在監管局的地產代理資格考試中考獲合格成績 )，向監管

局申請有關牌照。 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地產代理監管局  

2009 年 10 月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  香港申請人須符合的其他要求，包括年滿 18 歲或以上、並無刑事定罪記錄和身

體健康。內地申請人須符合的其他要求，包括年滿 18 歲或以上，並屬《地產代

理條例》第 19 條所訂的適當持牌人選。  






